
附件

招标选题序号：                



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
研究中心2026年度重大课题投标书



课题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责任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首席专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研究中心
2026年1月制


投标者的承诺：
    本人承诺对《投标书》所填各项内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，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课题组成员均已征得对方同意。若填报失实或违反有关规定，投标单位和首席专家承担全部责任。如获准立项，除与委托单位签署的课题合同外，本《投标书》同时为有约束力的协议（如内容有冲突，以最终合同为准），遵循学术规范，恪守科研诚信，扎实开展研究工作，取得预期研究成果。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研究中心有权使用本《投标书》所有数据和资料。

    首席专家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填　表　说　明

1．封面“招标选题序号”填写《招标公告》发布的招标选题序号（阿拉伯数字）；“课题名称”按招标选题填写，自选课题不予受理；“首席专家”限填1人；“责任单位”填写项目经费管理单位，按单位或部门公章填写全称，如“北京大学”。 
2．“数据表”部分栏目填写说明：
课题名称、首席专家、责任单位——与封面相同。
主题词——按研究内容设立；一般不超过3个，词与词之间空一格。
涉及学科——填写一级学科名称，一般不超过3个。
通讯地址及联系方式——填写详细地址，包括街（路）名和门牌号，不能以单位名称代替通讯地址。注意填写邮政编码。请准确填写有效联系方式。
3．投标书填写要简洁、规范、准确、清晰，不加附件，适当控制篇幅和字数。各栏除特别规定外，均可以自行加行、加页，请注意保持页面连续性和完整性。其他注意事项，详见各表填写参考提示和脚注。投标书填写完毕后，请在《目录》中标注实际页码。
4．投标书一律用计算机填写，电子版可从中共深圳市委党校网站(www.szps.gov.cn)下载，按要求填写。
5．投标书须经责任单位审核盖章后方可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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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_Toc9618]
一、基本信息
[bookmark: _Toc32743]表1.数据表
	课题名称
	

	主题词
	
	涉及 学科
	

	研究类型
	
	A.基础研究 B.应用研究 C.综合研究 D.其他研究

	首席专家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
	出生日期
	
	身份证号码
	

	行政职务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	研究专长
	

	最后学历
	
	最后学位
	
	担任导师
	

	所在省市
	
	责任单位
	单位

	通讯地址
	省      市（县）        街（路）    号
	联系电话
	

	课题组成员
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职称
	学位
	工作单位
	主要研究领域和专长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是否有建议回
避的评审专家
	
	如有建议回避的评审专家，请提交专家姓名、所在单位和回避理由等书面材料，另页夹在投标书中。


[bookmark: _Toc4983]
二、首席专家情况
[bookmark: _Toc17226]表2.首席专家学术简历
	填写参考提示：本人工作简历、所获奖励或荣誉、主要研究领域等基本情况。字数800字以内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[bookmark: _Toc15799]
表3.首席专家承担项目和发表成果目录
	近五年来作为第一负责人承担的各类项目情况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来源
	批准
经费
	批准时间
	是否结项

	1
	

	
	
	
	

	2
	

	
	
	
	

	3
	

	
	
	
	

	4
	

	
	
	
	

	5
	

	
	
	
	


	6
	

	
	
	
	

	
近五年来发表的与投标课题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


	序号
	成果名称
	发表刊物及时间/出版机构名称及时间
	社会评价（引用、转载、获奖或被采纳情况等）

	1
	

	
	

	2
	

	
	

	3
	

	
	

	4
	

	
	

	5
	

	
	

	6
	

	
	


注：1.承担项目情况，纵向课题填报省部级以上项目，横向课题填报经费超过10万元的项目。
2.成果名称后须注明第几作者、独著或主编等字样。公开发表的成果须注明出版社及出版时间、刊名及刊期；内部研究报告须注明报送单位及时间；引用、转载须注明引征著作或刊名、刊期；获奖情况只填省部级以上政府奖；被采纳情况填完全采纳或部分采纳。


[bookmark: _Toc5235]三、课题设计论证
[bookmark: _Toc21293]表4.课题定位、总体框架和预期目标
	填写参考提示：1.对本课题选题的理解；2.课题研究的总体思路、主要内容、研究框架、预期目标等；3.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。字数3000字以内。




[bookmark: _Toc20321]表5.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
	填写参考提示：1.本课题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和重点难点问题。2.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理论和对策创新。字数800字以内。




[bookmark: _Toc28168]表6.研究进度和任务分工
	填写参考提示：1. 本课题研究的实地调研方案、资料文献搜集整理方案、总体进度安排；2.主要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发表、宣传推介的计划。字数800字以内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[bookmark: _Toc25340]
四、研究经费
[bookmark: _Toc12633]表7.经费预算表 
	
	类别
	金额（万元）
	开支细目

	
直接经费


	1.资料费
	


	（说明每项内容及金额）

	
	2.数据采集费
	


	（说明调查、访谈、数据分析等费用，如调查问卷的规模、人数、费用等）

	
	3.会议费/差旅费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
	




	（不超过直接费用20%的，不需要提供测算依据。如超过20%，须说明召开会议目的、内容、次数、规模；调研次数、人数、目的地；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用支出与本项目研究的直接相关性及目的地、人数、天数等）

	
	4.设备费
	


	（说明购置设备和耗材，或升级维护现有设备、租用外单位设备的名称、单价和数量）

	
	5.专家咨询费
	

	（须填写人数、金额）

	
	6.劳务费
	

	（须填写人数、金额）

	
	7.印刷出版费
	


	（说明打印费、印刷费和阶段性成果出版费等各项费用）

	
	8.其他支出
	


	（填写各项支出所需资金数额）

	间接经费
	（万元）

	合 计
	（万元）


注：1.课题经费预算编制按照项目承担单位课题经费管理办法执行，若本单位无相关制度则参照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编制，须注明开支细目。
2.大型数据资料调查和境外调研经费须单独编制详细预算计划，附在本预算表之后。



[bookmark: _Toc7876]五、单位承诺
[bookmark: _Toc27759]表8. 项目责任单位承诺
	研究机构名称
	

	相关研究基地名称
	

	相关国家级重点学科
	

	相关博士学位授权点
	

	本院系或研究机构现有工作基础和研究优势，承诺为该课题研究提供的支撑条件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研究机构公章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章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
注：如责任单位的二级机构有多个，请自行复制本表之二、之三……
[bookmark: _Toc9049]六、审核意见
[bookmark: _Toc14796]表9. 责任单位审核意见
	本表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；本单位能否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要的时间和条件保障，是否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；本单位为确保课题研究顺利实施而制定的特殊政策措施；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对课题研究全过程监督管理的措施等。

	




















科研管理部门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     

负责人签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章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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